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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量构件式落锤冲击试验机
[bookmark: OLE_LINK27][bookmark: OLE_LINK26]1 范围
[bookmark: _GoBack]本文件规定了高能量构件式落锤冲击试验机的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冲击能量100kJ至3000kJ，用于航空航天、土木建筑、轨道交通运输、冶金和材料工程等领域的结构件做冲击试验的测试加载设备（以下简称试验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611-2022   试验机 通用技术条件
GB/T 5226.1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T 13306       标牌
GB/T 16754       机械安全 急停功能 设计原则
JB/T 6147-2007   试验机包装、包装标志、储运技术要求
JB/T 12275       金属材料落锤冲击试验机
JJF 1445-2014    落锤式冲击试验机校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JJF 1445-2014中界定的除3.1、3.2外其它术语和定义也适用于本文件。
3.1
[bookmark: OLE_LINK9]高能量构件式落锤冲击试验机  High-Energy Drop Hammer Impact Testing Machine
冲击能量在100KJ以上，主要为航空航天工程、土木建筑工程、轨道交通运输工程、冶金工程和材料工程等领域的结构件做冲击试验的测试加载设备。
3.2
落锤 drop hammer
落锤是落锤式冲击试验机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并将该能量直接冲击作用到被测试样上的一个部件。一般使用规定的材料制作，具有一定形状、质量和硬度等参数要求。
4 结构、参数和型号及示例
4.1 试验机的结构主要由主机和控制系统两大部分组成。主机通常包括机架、落锤、提升装置、试样支承装置、安全装置。其中，主机机架是支撑试验机所有零部件的框架结构，一般由机座、支撑立柱、导向立柱和上固定横梁组成；落锤是用于冲击试样的部件，一般由吊环、主锤体、配重锤和锤头等部分组成；提升装置是能将落锤提升至一定高度（使落锤具有势能）的机械装置，一般由电动机、链轮（或卷筒）、链条（或钢丝绳）、活动横梁以及吊钩等部分组成；试样支撑装置是用于放置试样并承受试样冲击力的装置；安全装置是为试验机和操作者提供安全保护的装置，一般由保护罩、缓冲器（或防止二次冲击装置）、吊钩锁紧装置、限位保护装置、送料装置、退料装置、声光报警装置等几部分组成。
4.2 试验机的主参数为最大冲击能力，并按此划分试验机规格。试验机主参数系列见表1
表1 试验机主参数系列
	试验机
	主参数系列

	最大冲击能量      kJ
	100、200、500、1000、2000、2500、3000

	注：根据用户需求，可选用主参数系列以外的其他最大冲击能量。


4.3 型号及示例
ST L H - ×× KJ
	单位
                         能量值
                         高能量
                         落锤
                         济南商泰
型号示例：STLH-2000KJ:济南商泰高能量构件式落锤冲击试验机，冲击能量为2000kJ。 
5技术要求
5.1试验机正常工作
在下列条件下试验机应能正常工作：
温度范围：-10℃～45℃
相对湿度：10%～95%
电源电压要求：380 V  50 Hz
周围无腐蚀性介质和无较强电磁场干扰的环境。
5.2主机、机架和基础
5.2.1试验机主要由落锤、导向柱、防二次冲击机构、安全防护装置、电气控制系统、数据采集系统等部分组成。
5.2.2试验机机架应有足够的刚度，试验机在冲击试样时不应有明显晃动现象。试验机机架上的各个连接部位应连接牢固，不应有松动现象。
5.2.3 试验机应安装在符合设计要求的基础上，基础应能有效吸收和分散冲击载荷，确保设备运行稳定，且不对周围建筑和环境造成有害振动。
 
5.3外观质量
5.3.1 试验机表面不应有图样未规定的凸起、凹陷、粗糙不平和其他损伤。
5.3.2 试验机零部件结合面的边沿应整齐匀称,不应有明显的错位。
5.3.3 试验机零部件的加工面,不应有锈蚀、毛刺、碰伤、划伤和其他缺陷。
5.3.4 试验机的外观颜色应色调柔和，套色协调，不同颜色的界限应分明。
5.3.5 试验机的油漆和腻子应起到抗油和耐蚀作用,不应有起皮脱落现象。
5.3.6 试验机喷涂件的表面应平整、均匀和色调一致,不应有斑点、气泡和黏附物。
5.3.7电镀件的表面应无斑点，镀层应均匀,无脱皮现象。
5.4落锤
5.4.1 落锤部分的所有配重块及零部件应连接牢固。
5.4.2锤体质量15 kg～10000 kg，质量误差小于0.5 %，锤头尺寸 R50-200mm。
5.4.3 锤头表面粗糙度Ra应不大于3.2μm，洛氏硬度不低于HRC 50;锤体表面粗糙度Ra不大于6.3μm。
5.4.4 冲击高度示值误差最大允许值±5 mm。
5.4.5 落锤冲击点最大允许偏差为2.5 mm。
5.4.6 落锤跌落高度3 m～50 m。
5.5导向立柱
5.5.1 导向立柱间距最大误差±2.0mm；
5.5.2 导向立柱垂直度不大于1.0/1000mm。
5.6 提升装置
5.6.1 试验机提升装置应能安全可靠工作，吊钩部分应确保在释放落锤时快速灵活，不应有卡滞现象。试验机在突然出现断电（或失去其他动力源）等故障时，吊钩部分不应释放落锤。
5.6.2 试验机落锤提升高度相对误差的最大允许值为±0.3%。
5.7防二次冲击机构
为避免落锤弹起后第二次冲击试样，试验机应配有接锤装置，即防二次冲击机构。该机构应具有足
够的耐冲击强度和灵敏性。当冲击高度大于等于100 mm时，落锤回跳捕捉率应保证100%。
5.8安全、防护装置
5.8.1 试验机应有防止试样击碎后飞出的防护装置，落锤的下落通道应有全封闭的防护装置。
5.8.2 落锤质量大于1kg或提升高度大于1.5m时，试验机应有自动提锤装置，且应灵敏、可靠。
5.8.3 试验机的防护装置完全打开或局部(如观察窗的门、试样室的门)打开时，落锤不能被释放。
5.8.4 试验机应设有急停开关，当按下急停开关时，落锤不应被释放，其它性能应符合GB/T16754要求。
5.8.5 试验机应设有机械和电气双重限位保护装置。
5.8.6 试验机在空载和满载提升过程中，结构应稳定，无异常振动和变形。
5.8.7 在设备危险区域（如落锤下方、提升路径附近）应设有永久性的安全警示标识。

5.9冲击能量
试验机冲击能量100kJ～3000kJ，示值误差最大允许值为±1.0%。
5.10噪声
试验机正常运行时，噪声声压级不应大于75dB（A）。
5.11电气控制系统
5.11.1 控制系统应能控制主机各部分协调动作，具有参数的设定和协调功能。
5.11.2电气设备的标志、电击防护等应符合GB/T 2611-2022中7.1和7.3的要求；
5.11.3 开关、按钮、旋钮应灵敏、可靠；
5.11.4 控制系统应能实时显示落锤的提升高度和落锤所具有的势能；
5.11.5 电气控制系统绝缘、耐压及接地性能应符合GB/T 5226.1标准要求。
5.12数据采集系统
5.12.1a) 试验力测量通道：至少1个，示值相对误差不大于±1.0% F.S.；
b) 位移测量通道：至少1个，示值相对误差不大于±0.5% F.S.；
5.12.2 操作界面应简洁明了、功能完备，应能快速准确设置和修改锤击动作参数；
5.12.3 进行指令操作时，指令与动作应协调一致，能完成所需的运动及调整；
5.12.4 冲击试验中应能实时采集试验力、位移、速度、加速度等技术参数。
6检验方法
6.1试验机应在本文件5.1规定的条件下运行。
6.2外观质量依据GB/T 2611-2022中10.1-10.8的规定进行目测检测。
6.3 其它整机性能的检测按JB/T 12275规定的方法进行。
6.3落锤的检测
6.3.1落锤质量误差
使用衡器分别测量落锤的质量，并计算示值误差。
6.3.2表面粗糙度及硬度
表面粗糙度使用表面粗糙度仪测量，采用表面粗糙度最大的数据作为测量结果。洛氏硬度用便携式多功能洛氏硬度计测量，取平均测量结果为最终测试数据。
6.3.3跌落高度示值误差
按照JJF 1445-2014中7.2.6的规定进行。
6.3.4落锤冲击点偏差
按照JJF 1445-2014中7.2.3的规定进行。
6.3.5导向柱间距误差
游标卡尺测量，卡尺分度值0.02mm；在导柱长度方向间隔2米取一个测量点，每个测量点的尺寸误差控制在±0.5mm以内。
6.3.6导向装置
使用框式水平仪测量，取最大值作为导柱的垂直度。
6.4防二次冲击机构
将试样或替代材料放在支承架上，以能够使落锤回跳为原则，选择合适冲击高度和合适落锤质量，连续冲击5次，计算捕捉率，同时检查二次捕捉装置的耐冲击性能。
6.5噪声
试验机的噪声用声级计检测。测量时，试验机四周边缘1.0 m,距地面高1.5m处，将声级计的传声器面向声源水平放置，测量不少于4点，以各测量点测得的最大值作为试验机的噪声。
6.6电气控制系统的检查
6.6.1 按GB/T 2611-2022中7.1和7.3的规定进行目测检查或实际测试检查；
6.6.2 电气性能试验按照GB/T5226.1标准规定试验。
6.7数据采集系统的检查
目测检测或实际采集测试。
7检验规则
7.1出厂检验
7.1.1每台设备经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后并附有检验合格证，方可出厂。
7.1.2出厂检验应按相关技术文件的规定进行，出厂检验项目包括以下本标准条款：5.3～5.12条款。
7.1.3对所做的附加检验，应根据订货合同确定。
7.2型式检验
7.2.1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必须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定型鉴定时；
——产品主要原材料、零部件、设计或工艺有较大变动，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产品停产1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成批生产，每年应不少于一次产品质量定期检查；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合同环境下用户提出要求时。
7.2.2 型式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项目为第5章全部项目。型式检验的样本，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抽样基数不少于1台。
7.3判定规则
在型式试验中，若出现不合格判定允许加倍进行复检，若仍不合格则判为不合格。
8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8.1标志
8.1.1试验机应有铭牌，内容至少应包括:
——型号、名称；
——制造者名称或标志、地址；
——最大冲击能量；
——出厂日期、编号；
8.1.2应在产品或产品使用说明书中标明本标准编号和名称，产品使用说明书编写应符合GB/T9969标准规定。
8.2包装
8.2.1试验机的包装为防水、防锈、防尘的复合防护包装。
8.2.2试验机的包装应符合JB/T 6147- 2007中5.6.1、 5.6.4、 5.6.6的要求。
8.2.3试验机的包装标志应符合JB/T 6147- 2007 第6章的要求。
8.3运输、贮存
试验机的运输、贮存应满足JB/T 6147- 2007第7章的要求。
                                                           
	2

